A
                                       同意公开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300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杨芙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加快推进渔滩水库建设，更好保障渝东南片区防汛安全的建议》（第0300号）收悉。经与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共同研究办理，关于支持渔滩水库建设的有关事项已经采纳，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重庆水利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局历来高度关注并积极指导区县谋划大中型水库等重大项目，对黔江区水利事业发展十分重视。“十四五”期间，已争取中央预算内和增发国债资金4.7亿元，支持黔江茶园、陈家寨等中小型水库和黔江区细沙河五里马喇重点河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加快构建完善黔江区水安全保障体系。特别是黔江茶园水库工程，累计下达市级及以上财政资金2.17亿元，有力保障了工程项目有序实施，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区域内农村供水、农业灌溉条件，提高区域内防洪能力，助推黔江水利高质量发展。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积极支持黔江区重大水利项目纳入《重庆市“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印发《重庆市2026年水利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指导性计划》，助力渔滩水库、嘉禾水库等项目前期工作，协调区县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卡点堵点问题。下一步，我局也将继续积极支持渔滩水库前期工作推进，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动项目前期工作成熟落地。
一、关于纳入规划有关事项
渔滩水库工程已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水安全保障规划》《长江流域防洪规划修编》《重庆市水网建设规划》。目前，因国家资金盘子规模限制，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仅将“两重”项目纳入国家“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原则上入规项目须达到可研以上深度。渔滩大型水库前期工作深度不足，规模布局论证还需进一步细化，暂不符合条件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做好指导，待前期工作成熟后争取国家“十五五”中期评估阶段，征得国家同意调整进入规划。
二、关于前期工作经费保障有关事项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印发的《重庆市市级水利前期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渝财农〔2013〕14号），大型水库的前期工作经费按工程概算总投资3%进行控制。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深入指导黔江区开展渔滩水库前期工作，尽快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前期论证工作，推动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待项目达到一定成熟度后，商请市财政局及时下达前期工作经费，并做好相关要素保障工作。
此答复函已经刘忠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场景进行评价。

附件：办理及承诺事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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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办理及承诺事项列表
	类别
	序号
	事项具体内容
（分项列出）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经办处室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办
理
事
项
	1
	
支持纳入《国家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并推动市级层面成立专班，支持渔滩水库总体规划方案论证，并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主体报告及相关专题报告编制中给予指导和审批。

	已完成

	市水利局

	何彦君，89079076

	
	2
	对前期工作经费给予补助支持。
	已完成
	市水利局
	何彦君，89079076

	承
诺
事
项
	1
	无
	
	
	



